单县财政局：加大政府采购政策扶持力度，多措并举助推中小微企业发展  
为进一步优化我县营商环境，加大中小微企业扶持力度，财政局运用政府采购政策，采取多种措施助推中小微企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效果。 
措施一：采购限额在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人全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举例：山东绿之行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在2022年6月22日的单县嘉单河及东沟河湿地运维管理项目竞标中成功中标，中标价格315.9万元，公司负责人表示：“要不是该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我们这种规模的公司很难与大型企业竞争，中标的概率微乎其微。”
措施二：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45%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监狱企业或残疾人企业,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70%。对于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项目，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价格给予10%（工程项目5%） 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举例：山东昌河物业有限公司是我县一家主营保洁服务的民营企业，2020年成功中标单县东城街道、南城街道、曹庄乡环卫一体化采购项目，公司项目负责人表示：“对于疫情之下的物业服务行业来说，增加采购预留份额政策的出台无疑提振了我们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的信心。除增加采购份额外，在采购价格上也有优惠。”
措施三：推行政府采购告知承诺制，降低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门槛。
进一步压减证明材料，在本县范围内参加非招标采购方式政府采购货物、服务和工程活动的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只需在资格审查环节提供满足相应条件的资格承诺函，凭书面承诺即可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措施四：推行“政采贷”，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对部分资金不宽裕的中小企业而言，若中标后垫资压力大。“政采贷”政策为中小企业解决了融资难题。
“政采贷”无需担保和抵押，手续简便审批快，有效解决了中小企业缺少抵押品、无人担保的融资难题，提高了中小企业融资的便利度、时效性，降低了中小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目前，我县建设银行、莱商银行等金融机构均已开展“政采贷”相关业务，中标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和需要自行选择银行，提出申请。
下一步，单县财政局将继续落实落细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有关政策措施，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培训调研力度，及时将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红利，助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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